
A6 2024.11.24 星期日
责编：王振 杨成 美编：陈恩武人物/聚焦

这位保安会美声，“帕瓦李大爷”红了
网友：他对生活的热情太有感染力

李大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花宇 摄

小摊上淘到碟片，他开
启美声之路

他与音乐结缘，最早要追溯到
20世纪60年代。“我妈妈的嗓音条
件很好，她也很爱唱歌。那时候她
唱的就是我们江苏一带的民谣小
调。”李大爷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到
了秋收季节，农忙的时候，村里大家
经常一起干活到深夜，他也经常跟
着妈妈去搭把手。晚上容易打瞌
睡，他的母亲就会唱歌给大家提神
鼓劲，婉转动听的歌声伴随了他整
个童年。

学生时代，音乐课成为他最期待
的课堂。但因为机缘巧合，他高中毕
业后没能进入音乐学校继续读书，后
来报名参军，并在部队踏上了真正的
音乐学习之路。“当时文工团到我们
师部挑选文艺苗子，我现场唱了首
歌，被顺利选上了。我接受了一年左
右的专业培训，包括形体、演唱技巧
等，让我收获非常多。”他说。

在部队，他还学会了开车，退
伍回来后回到位于海安墩头的老
家，后来辗转多家单位从事驾驶员
的工作。不知不觉中，时间也来到
了 20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音乐市
场开始变得愈发繁荣，大街小巷都
播放着流行歌曲，种类也变得更加
丰富。普通人都能更容易地接触
到各类音乐资源，而他也第一次亲
耳听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的

“美声”。
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

记得是有一次开车去上海，我在音
乐学院门口遇到了一个小贩，从他
那里买到了一张碟片。”虽然音质一
般，但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声”这个词也第一次从模糊的概
念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买教材自学，他走南闯
北请教音乐教师

“太震撼了！我们传统民歌的
音色是明亮清脆的，给人的感受是

非常悠扬。美声的穿透力很强，和
我以往听到的音乐完全不一样。”李
大爷说。怀揣着激动的心情，他开
始到处寻找可以学习美声的教材，
工作之余就“泡”在各大书店里，经
常一待就是一整天。有的是文字教
材，有的是影像资料，他几乎是着了
迷地四处搜罗。

在那个年代，还在使用 CD、
VCD，而这些光盘都价格不菲。“当
时我一个月工资就只有几百块钱，
一张教学光盘可能就要八九十块
钱。本来是舍不得的，在书店转了
半天后还是狠狠心买了，要是这次
错过了，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
能看到。”买回来的光盘教材，他一

开始还需要借用邻居家的设备播
放，后来攒够钱才自己买了一台。
快乐的学习时光，填满了他工作之
余的休息时间。

入门之后，他开始不满足于自
学，希望能得到更加专业的指导。
他的堂弟在常熟读音乐相关的专
业，这也成为他进入音乐院校学习
的渠道。“我当时就打听，有没有老
乡在哪个地方学音乐的，我就去那
里拜访和学习，音乐学院的学生、专
家教师们，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前
前后后去了盐城、扬州、南京等好几
个地方。”作为驾驶员，他经常走南
闯北，这也为他去各地的音乐院校
提供了机会。

自称来自“绿水青山大
学”，他的故事感染了许多人

虽然是非科班出身，但他在请教
老师们的时候毫不露怯，而他真诚且
不卑不亢的态度，也博得了对方的好
感。“我每次都是现场给老师唱一段，
希望他们能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帮助
我学习和成长。”李大爷笑着说，有时
候对方会误以为自己是音乐专业的
学生，还询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他笑称“从绿水青山大学毕业的”。

这并不只是一句玩笑话，在农村
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生活在田野
间。他在稻田里放声高歌，小鸟是他
的听众，大自然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从司机岗位退休后，他又考取
了保安证，当上了一名保安。他唱
美声的画面，深深打动了许多同样
热爱音乐的朋友，友人给他开了个
抖音账号，名叫“帕瓦李大爷”，经常
拍摄视频上传，而这些朴素但富有
感染力的画面，也吸引了许多网友，
获得很多点赞。

在评论区，不少网友表达了对
李大爷的钦佩，被他对音乐和生活
的热情深深打动。面对网友的赞
美，李大爷表示，能带给大家这样的
正能量，感觉也非常欣慰和满足。

“现在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年
轻人学习的机会和平台更多，条件
也更好了。我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
坚持了这么多年，也希望大家能坚
持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在音乐中找
到自己想要的。”他说。

扫码看视频

明亮的琴房里传出悠扬钢琴曲，身着朴素保安制服的李大爷沉浸在音
乐中，挺直了脊背唱出动人的美声。近日，南通海安的保安李大爷走红网
络，打动了不少网友。

李大爷从小就爱音乐，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带着满腔诚意请教
过各所音乐院校的专家教授，他调侃自己毕业于“绿水青山大学”。他的教
材很丰富，从磁带、CD、光盘，到现在的手机，多年来从不间断学习和练习。
“音乐能带给人很多精神上的富足感，这不是普通物质上的享受能给予的。”
李大爷说，这一生能与音乐为伴，他非常满足。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花宇

短视频平台上，形形色色的探店视频受到很多观众青睐。这些视频不仅满足了
观众的好奇心，为消费者提供建议，有的还为博主和店家引流，将此做成了生意。

但有不少网友反映，曾遭遇过“别人拍视频，自己‘被出镜’”的经历。探店视频
能随意拍路人吗？公共场合的拍摄行为该如何规范？

如今，用镜头记录生活越来越
方便。然而，方便的同时，公共场
合的直播、拍摄行为也影响到了
他人。如何让民众更了解“随手
拍”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华法治文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黄尹旭表示：“大众对肖像权接触
不多，接触较多的是滥用明星肖
像权的一些纠纷。其实路人同样
有肖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对明星和普通人的肖像权是
平等保护的。对于已经公开传播
的短视频，如果没有征得相关肖
像权主体的同意，肯定涉及侵犯
肖像权的问题。”

黄尹旭建议，视频拍摄者应具
有自律心和边界感。监管部门可
以增加普法宣传，并颁布肖像权
保护的倡议，进一步规范公共场
所拍摄行为。

“拍摄者可以征求路人的意
见。如果没有征得同意，最好采
取一些技术措施，比如用马赛克
遮挡或是把面部、声音特征进行
处理。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增强普
法宣传，提高公众对自己肖像权
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应颁布一
些肖像权保护的倡议，倡导自媒
体从业人员维护用户、路人的人
格权益、肖像权益等。”

来源：中国之声微信公号

社交平台网友留言倾诉“被出镜”的遭遇

在外吃个饭却“被出镜”
探店视频能随意拍路人吗？

公共场合拍摄如何保护肖像权？

路人被探店视频拍到，起诉后获赔1万元
湖北武汉的小丽（化名）在某

餐厅就餐时，看到有人在拍摄探店
视频，镜头冲着自己座位的方向。
小丽明确表示不要把自己拍进去，
后续却在对方发布的探店视频中
看到了自己。

持续传播的视频给小丽带来
了困扰，她联系了短视频平台，但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小丽

起诉了短视频平台，要求其删除视
频、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王
文兵表示，原告小丽认为自己明确拒
绝了拍摄，对方不仅不尊重自己的意
见，还未经同意将视频上传到网络。

王文兵解释：“短视频平台发
布的探店视频公开了原告的肖像，
该视频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不经

肖像权人同意的情形，侵犯了原告
的肖像权。该视频经过不特定对
象的点击、收藏、转发，使原告遭受
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

鉴于该视频的点击量及转发
量并未达到较大规模，且在诉讼过
程中，短视频平台删除了相关视
频，停止侵害。最终，经法院调解，
短视频平台向小丽赔偿1万元。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不
少网友跟小丽一样有过“被上镜”
的遭遇。

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和朋友吃饭时，经常遇到
探店拍视频的博主，他们把三脚架
等设备放在餐桌或过道，镜头的角
度会随时变化。

“一些粉丝较多的博主，拍摄设

备多、影响面比较大，有时会把你拍
进去。但我只是吃个饭，不想被别人
当成作品，将肖像公之于众。如果直
接对着我拍，肯定要去说一下。”

王先生说，他也遇到过做得比
较正规的探店博主，他们如果拍到
路人后会主动征询意见，有保护路
人肖像权的意识。“如果被拍到的
人不愿意，他们会在视频后期做相

关处理，比如打马赛克。但现在好
多博主为了方便不考虑这些，给去
吃饭的人造成了困扰。”

互联网平台本地生活资深服
务商刘女士告诉记者，探店视频一
般由商家或代理商发布招募任务，
探店达人接单拍摄。但在拍摄层
面，商家和代理商都没有对达人进
行关于肖像权的具体约束。

“被出镜”时有发生，探店拍摄缺少肖像权约束


